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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海關總署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www.customs.gov.cn/publish/portal0/tab49661/info789714.htm） 

    

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海关总署公告海关总署公告海关总署公告海关总署公告 2016201620162016 年第年第年第年第 17171717 号号号号    

（（（（关于实施关于实施关于实施关于实施《《《《慈善捐赠物资免征进口税收暂行办法慈善捐赠物资免征进口税收暂行办法慈善捐赠物资免征进口税收暂行办法慈善捐赠物资免征进口税收暂行办法》》》》有关事宜的公告有关事宜的公告有关事宜的公告有关事宜的公告））））    

    

经国务院批准，对境外捐赠人无偿向受赠人捐赠的直接用于慈善事业的物资，免征进口关

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财政部、海关总署和国家税务总局 2015 年第 102 号公告公布了《慈善

捐赠物资免征进口税收暂行办法》（以下简称《暂行办法》）。根据《暂行办法》的有关规定，

现将海关实施《暂行办法》的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暂行办法》所称的受赠人负责接受捐赠物资，并出具《受赠人接受境外慈善捐赠物

资进口证明》及《捐赠物资分配使用清单》（样式详见附件）。 

 

二、受赠人在申报进口捐赠物资前，应向其所在地海关办理减免税手续。受赠人也可委托

使用人，由使用人向使用人所在地海关办理减免税手续。 

国务院有关部门、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中华慈

善总会、中国初级卫生保健基金会、中国宋庆龄基金会、中国癌症基金会作为受赠人接受捐赠

物资的，由受赠人统一向北京海关办理进口捐赠物资的减免税手续。 

 

三、本公告所称的使用人，是指捐赠物资的直接使用者，或者负责分配该捐赠物资的单位。 

 

四、受赠人或使用人向其所在地海关办理进口捐赠物资减免税手续时，应当提交以下材料: 

（一）境外捐赠函（正本）； 

（二）由受赠人出具的《受赠人接受境外慈善捐赠物资进口证明》及《捐赠物资分配使用

清单》（均为正本）； 

（三）受赠人属于经民政部或省级民政部门登记注册且被评定为 5A 级的以人道救助和发

展慈善事业为宗旨的社会团体或基金会的，还应当提交由民政部或省级民政部门出具的证明该

社会团体或基金会符合《暂行办法》规定的受赠人条件的文件（正本），以及 5A 级社会团体或

基金会证书（正本及复印件）； 

（四）由使用人向使用人所在地海关办理减免税手续的，使用人应当提交受赠人委托其办

理进口捐赠物资减免税手续的委托书（正本）； 

（五）海关认为需要提供的其他材料。 

 

五、受赠人或使用人所在地海关凭受赠人或使用人提交的上述有关材料，对照《暂行办法》

有关规定进行审核，办理有关进口捐赠物资的减免税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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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口地海关按照有关规定，办理进口捐赠物资的验放手续。 

 

六、进口捐赠物资的减免税手续纳入海关减免税管理系统管理。进口捐赠物资的征免性质

为：慈善捐赠（代码：802）；对应的监管方式为：捐赠物资（代码：3612）。 

 

七、进口捐赠物资按国家规定属于配额、特定登记和进口许可证管理的商品的，受赠人应

当向有关部门申请配额、登记证明和进口许可证，进口地海关凭证验放。 

 

八、免税进口的上述捐赠物资属于海关监管货物，在海关监管年限内，未经海关审核同意，

不得擅自转让、抵押、质押、移作他用或者进行其他处置。 

 

九、本公告由海关总署负责解释。 

 

十、本公告自 2016 年 4 月 1 日起施行。 

 

特此公告。 

 

附件：《受赠人接受境外慈善捐赠物资进口证明》及《捐赠物资分配使用清单》格式.doc 

 

 

海关总署 

  2016 年 3 月 21 日 


